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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第四十届会议  

2013 年 10 月 7-11 日，意大利罗马  

政策圆桌会议：生物燃料
1
与粮食安全 

 

粮安委 

欢迎生物燃料和粮食安全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的工作及相关报告。  

忆及 2011 年 10 月粮安委关于“粮食价格波动”的审议结果，特别是《粮安委

第三十七届会议最终报告》第 50 段 i)项和 o)项的内容。 

强调能源与粮食安全密切相关，并认识到同时实现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的挑战，

同时把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可供量、获取、稳定及利用）纳入考量。 

注意到生物燃料发展的各驱动因素，如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减缓、出口市场

发展和农村发展等。  

承认生物燃料发展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机遇与风险并存，具体情况取决

于不同的背景和做法。  

强调粮食安全和食物权应作为生物燃料政策设计和运作中的优先考虑因素，

且妇女和小农对粮食安全非常重要，因此在生物燃料的发展中应予以适当考虑，同

时还要考虑到不同国情。  

                         
1  本文件中“生物燃料”系指所有类型的生物燃料（气态、液态和固态），因为所有类型的生物燃料都会对

粮食安全的某一方面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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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 

 生物燃料和粮食安全之间存在多重复杂联系，这些联系可能以不同方式

出现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和时间尺度上。因

此，评估应从多个角度及地方具体情况出发，并在生物燃料政策的制定

和投资中采取基于实证、注重性别且环保的综合方法； 

 包括生物燃料生产和消费在内的众多因素影响着国际农业商品价格。

生物燃料、粮食价格和供给反应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动态的且十分复杂，

需要区分短期和长期影响； 

 可利用重要的指导原则，尤其是粮安委《粮食安全和营养全球战略框架》、

《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

“全球生物能源伙伴关系”可持续性生物能源指标和粮农组织“生物能

源与粮食安全方法”，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燃料给粮食安全带来的

风险，最大程度地利用生物燃料为粮食安全创造的机遇。  

强调国际社会和各国必须联合采取行动，基于各国国情，确保生物燃料的开

发和政策与消除贫困、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目标一致，并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农

村发展和减贫。 

鼓励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确保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各项战略协调一致。 

特建议下列由利益相关方负责制定并落实的行动要点：  

1. 进一步整合生物燃料和粮食安全政策与举措的行动  

a. 鼓励各国政府、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及其机制、全球生物能源伙伴关系、粮

农组织、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和其他国际组织定期与粮安委分享各自在生物

燃料-粮食安全联系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果。  

b. 鼓励各国政府、粮农组织、其他区域和国际组织以及科研及相关机构促进并

推动就影响生物燃料和粮食安全之间联系的所有因素开展信息交换与合作，

包括开展分析、评估、预测以及提供有关假设、方法、工具和数据方面的透

明信息。 

c. 鼓励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以综合、注重性别且国际协调的方式实施生物燃

料和粮食生产相关政策和投资，体现在生物燃料战略和粮食危机应对计划中

纳入粮食安全相关因素，以及设计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措施。  

d. 鼓励各国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在可行且必要的情况下，平衡、科学地评估

生物燃料政策可能给粮食安全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据此对这些生物燃料政

策进行审查，以便在社会、经济和环境各方面都可行的情况下生产生物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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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鼓励各国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制定风险管理文书，包括减轻价格震荡的影

响，并建议将其作为主流纳入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其工作重点是为最易受粮

价波动影响的群体减缓风险。应注意整合针对弱势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的最佳

做法和经验教训。 

f. 请粮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向粮安委提议制定可能的应急计划，在全

球粮食市场承受压力、粮食供应受到威胁时，以自愿性为基础，调整刺激生物

燃料生产或消费的政策。这些提案应基于平衡、科学地审议各备选方案、经

验教训和最佳做法之上。同时还要考虑到粮食危机和生物燃料开发如何对男

性和女性造成不同影响。  

g. 请粮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开发用于制定和评估多个层面（国际、

区域、国家和地方）的粮食安全和可持续生物燃料综合政策及举措工具包，

供粮安委审议。开发这一工具包将主要依据现有材料（如《国家粮食安全范

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粮安委正在讨论的《负

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全球生物能源伙伴关系”可持续性生物能源指标和

粮农组织“生物能源与粮食安全方法”）。这将为各成员和国际倡议在此领

域的工作提供支持。同时还可为生物燃料认证计划的制定者和使用者提供帮

助，确保其充分考虑粮食安全的四个方面。在设计、实施和监测生物燃料政

策、投资和实施过程中，还要同样重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经济、社会

和环境）。 

h. 请粮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提出一项工作计划，旨在增强相关国家和

从业者在以下方面的能力：考虑粮食安全问题的同时评估自身生物燃料使用

潜力，管理相关风险与机遇，监测影响。该工作计划可利用全球生物能源伙

伴关系能力建设计划。  

2. 促进生物燃料和粮食安全研究与开发的行动  

a. 就资源和加工过程而言，研发行动对于提高生物燃料的技术效率十分重要。

应向此领域的科研伙伴提供充分的技术和财力支持。鼓励科研伙伴拟定解决

方案，以适应所有利益相关方的需求，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以及最需要获得

现代能源服务的妇女和小农的需求。国际合作（包括南南合作）和公私伙伴

关系在支持这些研究课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重要的是要确保从这些伙伴关

系所汲取的经验教训能够反映在今后的合作中。  

b. 粮食安全、小农和性别关注应纳入可持续生物燃料路径研发行动的设计和评

价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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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调整生物燃料生产和加工单元时，研发行动应加强能力以评估农艺、技术

和经济可行性，从而使其可以在粮食、饲料和能源间调节自身供应链，以灵

活应对粮食市场波动。  

3. 促进综合粮食-能源安全政策和计划的行动  

a. 在向协调性粮食和能源安全政策以及低碳发展过渡时，鼓励各国政府、国际

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根据各国特殊性对以下方面提供支持：提高能源及其

他资源利用效率，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以及改进获取农业食品链中的可持续

能源服务。 

b. 政府和经营者应在公正和平等的市场准入、劳动条件和合同安排的基础上支

持小农，尤其是妇女，参与粮食-能源安全计划（包括生物燃料生产和消费计

划）。 

c. 粮安委鼓励公有和私有部门支持将可持续生物燃料生产纳入农业和林业政策，

同时支持制定和实施粮食  – 能源安全综合解决方案，以增加资源使用效率和

可持续性。 

 

 


